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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肢體乾燥裝置，用於風乾至少一肢體，該肢體乾燥裝置包含：一踏板，具有供該肢
體站立的一頂面，及與該頂面沒有阻隔的至少一孔隙；一乾燥組，相對該踏板孔隙安裝

在該踏板，且產生通過該踏板孔隙及做為乾燥源的風、光至少其中一種；及一開關組，

安裝在該踏板，且在脫離該肢體而關閉該乾燥組的一關閉狀態，及受阻於該肢體而啟動

該乾燥組的一開啟狀態間動作。

2.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肢體乾燥裝置，其中，該孔隙共有數個。
3.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肢體乾燥裝置，其中，該踏板具有數板件，且該等孔隙
界定在該等相鄰板件間。

4.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肢體乾燥裝置，其中，該乾燥組具有二風扇，該等風扇
分別併列在該踏板一底面且相隔一間距。

5.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之肢體乾燥裝置，其中，該乾燥組更具有分別相對該孔隙
安裝在該踏板的數發光元件。

6.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之肢體乾燥裝置，其中，該等發光元件發射的光線可以是
一般可見光、遠紅外線 、紫外線至少其中一種。

7.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肢體乾燥裝置，其中，該開關組具有併列在該踏板且顯
露在該踏板外的二開關。

8.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所述之肢體乾燥裝置，其中，該等開關必須同時受阻於該肢
體，才能啟動該乾燥組。

9.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所述之肢體乾燥裝置，其中，該等開關是一種近接開關，該肢
體接觸才動作。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是一立體圖，說明中華民國公告第 567822號案；圖 2是一立體圖，說明本新型一肢
體乾燥裝置的一較佳實施例；圖 3是該較佳實施例的一頂視圖；圖 4是該較佳實施例的一底
視圖；及圖 5是該較佳實施例的一前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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